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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人事服務 e 報 

 

 

 

 

 

 
    「人事服務 e報」內容涵蓋各類活動訊息、教職員工喜訊、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

工作權益、核心議題、生活新知等。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報轉知，本

報為溝通之橋樑，每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

教。(來信信箱：people@dragon.nchu.edu.tw） 

 
 

 

➢ 111年 9月 12日召開本校 111學年度第 1次職員人事甄審委員會會議。 

➢ 訂於 111年 9月 27日上午 10時召開 111年度績優教師線上表揚大會。 

 
 

➢ 綜合企劃 

❖ 本校組織規程第 3條、第 6條之 3、第 13條、第 27條修正案，業經教育部核定，並

自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修正後全文，業公告於本室網站/人事法規/人員類別:教研

人員或職員/項目:組織編制項下，請逕上網參閱。(教育部 111 年 8 月 29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110068781號函) 

⮚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 有關「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下稱本辦法）」業經教育部於 111年 8月 17

日修正發布，本次係為因應推動學校全面自審，提升學校審查程序合理正當，落實

多元升等政策之推動、增加延攬人才彈性、各類教師條件一致化，優化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爰修正本辦法，其要點如下(教育部 111年 8月 17日臺

教高(五)字第 1112203367D號函)： 

一、刪除空中大學兼任教師任教須達 2 學分始可送審之差別規定、增訂教師涉及教

師法停聘、解聘、不續聘或資遣情形時，不得送審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2條） 

二、明確教師年資採計方式。（修正條文第 3條） 

三、明定以學術研究、技術研發、教學實踐研究、文藝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等多元

升等類別及彈性放寬各類教師送審方式。（修正條文第 14條至第 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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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刪除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為代表作之規定，重新提出申請時並應增加或

更換 1件以上。（修正條文第 21條） 

五、修正因可歸責送審教師未依規定發表，或逾最後刊登期 3 年仍未發表者，始由

教育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修正條文第 25條） 

六、增訂編制外專案教師應辦理教師資格審定，學校得分別就各類教師訂定教學、

服務、輔導成績基準。（修正條文第 30條） 

七、增訂教評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及外審選任程序、送審次數及決定過程保存

等規定。（修正條文第 31條） 

八、簡化教育部審查成績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 35條） 

九、增訂外審意見疑義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 39條） 

十、明定學校自行訂定規定之範圍。（修正條文第 41條） 

十一、修正年資起算之方式為自起聘年月起算，以簡化現行學校需逐案報部保留起

資之行政作業。（修正條文第 43條） 

十二、優化違反送審教師資格之處理方式，提升處分方式之彈性。（修正條文第 44

條至第 47條） 

十三、明確救濟結果執行之要件與監督。（修正條文第 49條） 

十四、本辦法施行日期及過渡條款。（修正條文第 52條） 

❖ 教育部函送 111 年 8 月 17 日修正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法

FAQ。(教育部 111年 8月 17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2203619號函) 

❖ 重申有關專科以上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下稱教學人員）相關重要權益事項業

納入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下稱教學人員實施原則）予

以規範，基於與編制內專任教師之權益衡平考量，於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 5 點及第

10 點規定，教學人員授課時數係以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為原則，並應於契約

中明定。(教育部 111年 8月 19日臺教人(一)字第 1110080783號函) 

❖ 教育部書函轉銓敘部令，有關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 15 條:「公務員除法令

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其依法令兼職者，不得兼薪。」，所稱「公職」，依司

法院釋字第 42 號解釋，係指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令

從事於公務者，但不包括經權責機關(構)認定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

務。（教育部 111年 8月 23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2625號函） 

❖ 教育部函轉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略以，各大專校院自訂之教師評鑑辦

法，應就教師受評項目、通過評分、評鑑標準及程序等訂定明確規範，俾對受評教

師之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避免教師評鑑因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致侵害憲法第 15 條保障工作權之意旨。(教育部 111 年 8 月 24 日臺教

高(五)字第 1110078887號函) 

❖ 有關各機關應業務需要，於預算員額內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以年度契約定期聘用之

人員，以及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或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約聘（僱）

之職務代理人員，於產前假期間所遺業務，如機關現職人員確實無法代理，且人事

費尚可勻支時，同意放寬得分別再進用聘用人員或約聘（僱）人員代理。(教育部

111年 9月 1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4768號函) 

❖ 有關各機關應業務需要，於預算員額內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以年度契約定期僱用之人員，於產前假期間所遺業務，如機關現職人員確

https://info.tcu.edu.tw/hot_news/attch/1110905055/%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6%95%99%E5%B8%AB%E8%B3%87%E6%A0%BC%E5%AF%A9%E5%AE%9A%E8%BE%A6%E6%B3%95%E4%BF%AE%E6%AD%A3%20FAQ.pdf
https://info.tcu.edu.tw/hot_news/attch/1110905055/%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6%95%99%E5%B8%AB%E8%B3%87%E6%A0%BC%E5%AF%A9%E5%AE%9A%E8%BE%A6%E6%B3%95%E4%BF%AE%E6%AD%A3%20FA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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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無法代理，且人事費尚可勻支時，同意放寬得再進用約僱人員代理其職務。(教育

部 111年 9月 7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7085號書函) 

➢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 有關教師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項第 4款娩假與流產假相關疑義案，茲教師雖亦為性別

工作平等法適用對象，惟其娩假及流產假係依教師請假規則核給一定「日數」（例假

日無須請假），與勞動基準法第 50 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所定於分娩前後或自

流產後起給予一定「期間」產假之計算方式不同，尚非逕予適用勞動部 111 年 7 月

25 日勞動條 4 字第 1110140681 號函釋(教育部 111 年 8 月 1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0250號函)。 

❖ 有關 112 年至 114 年國民旅遊卡制度依現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

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規定辦理(教育部 111 年 8 月 3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5574

號書函)。 

❖ 銓敘部為鼓勵公務人員增進個人知能、追求自我成長，並考量留職停薪期間係保留

職缺，且未支薪，故放寬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規定（如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依兒少法等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照顧

雙親無法適當養育之三足歲以下孫子女、侍奉 65 歲以上直系尊親屬、重大傷病之子

女或配偶、配偶經服務單位派外工作進修、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錄取或及格，

參加取得執業資格之相關訓練......等）及考試院、行政院 110 年 6 月 29 日考臺組

貳一字第 11000043021號、院授人培字第 11000015392號令等辦理留職停薪者，於留

職停薪期間得從事進修，惟請本校仍應就個案實際情形審究有無留職停薪原因消失

之情形，如有留職停薪原因消失之情形，應依留職停薪辦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通知

其回職復薪；又其回職復薪後，倘符合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亦得

於回職復薪後，再以進修事由辦理留職停薪(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5169號書函)。 

➢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 本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自即日起至 111年 10月 7

日開放申請。 

一、公教人員子女隨在臺澎金馬地區居住，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 

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可按「子女教育補助表」申請補助。申請者，請於本(111)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前至人事室網頁/系統連結/NCHU HR 資訊網，以單一簽

入帳密登入後，點選子女教育補助。 

 二、申請者請至線上完成確認程序，列印「申請表」並檢附相關繳費通知單據（如

以信用卡繳費者，請檢附轉帳明細表）辧理核銷。 
❖ 行政院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依規定本校編制內依 

法聘任人員、工友(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在校連續服務滿一年)，每二年補 

助一次，每次補助四千五百元為上限。 相關內容請逕至人事室網頁/公務福利 e 

化 平台專區/其他項下/公教健檢下載參閱。 

 

https://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35014
https://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35014
file:///C:/Users/User/Desktop/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函.PDF
file:///C:/Users/User/Desktop/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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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蔡清標 
借調回職

復薪 

海洋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 

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111.09.03 

 吳淑如 新進 
  總務處事務組事務助理

員 
111.09.01 

 廖冠茵 新進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秘書 111.09.01 

 溫婷媛 新進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行政

組員 
111.09.01 

謝孟芬 升遷 
總務處採購組行政辦

事員 
總務處行政組員 111.09.01 

黃俊豪 離職 圖書館副技術師   111.08.31 

艾力莫 離職 
機械工程學系助理教

授 
 111.09.01 

魏妙珊 離職 人事室行政辦事員   111.09.12 

許雅姿 離職 
土木工程學系事務助

理員 
  111.09.16 

古明穎 離職 
總務處駐衛警隊行政

辦事 
  111.09.30 

林正純 離職 
學士後醫學系專案助

理教授 
 1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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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1年 9月 23日下

午 5時前 

請詳閱本校電子公文系統/電子

公佈欄，相關推薦書表請於期

限前送達徵求學校。 

 

 


